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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基本情况表

项目名称 蒙顶壹号
行业

类别

房地产工

程

主管部门（或主要投资方）
雅安黎明人居地产有限公

司

项目

性质
新建

水土保持方案批准机关、

文号及时间

雅安市水利局，雅水函〔2021〕216号，2021
年 12月 31日

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批准

机关、文号及时间
/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批准

机关、文号及时间
/

项目建设起止时间 2021年 7月至 2024年 6月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 德阳市新源水利电力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单位 四川省川建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监测单位 四川绿创环达生态环境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水土保持施工单位 雅安城投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监理单位 成都衡泰工程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

报告编制单位
四川绿水青山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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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验收意见

根据水土保持法律法规及《水利部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

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的通知》（水保〔2017〕365号）、

《四川省水利厅转发水利部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项目

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的通知》（川水函〔2018〕887号）和《水利部

办公厅关于印发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督管理办法的通知》（办水

保〔2019〕172 号）等有关文件规定，雅安黎明人居地产有限公司于

2024年 7月 2日在雅安市名山区组织召开了蒙顶壹号水土保持设施竣

工验收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建设单位雅安黎明人居地产有限公司，水

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德阳市新源水利电力勘察设计有 案编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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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470.70m²，其中地上计入容积率的建筑面积为 73552.92m²，地上不

计入容积率的建筑面积为 3092.78m²，地下室（二层）建筑面积为

25825.00m²，容积率 2.90，基底面积 5598.98m²，建筑密度 21.99%，总

绿地面积 8910.50m²，绿地率 35.00%，机动车停车位 739 辆，非机动

车位 757个。

项目实际于 2021年 7月开工，2024年 6 月完工，建设总工期 36

个月。项目总投资为 40000万元，其中土建投资 24500万元。项目资

金来源于业主自筹。

（二）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情况

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情况：2021年 12月 31日，雅安市水利局以“雅

水函〔2021〕216号”对《蒙顶壹号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进行了批复。

1、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批复内容：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 3.60hm2，其中永久占地面积为 2.55hm2，

临时占地面积为 1.05hm2。

本项目的挖方总量 14.50万 m3，填方 3.22万 m3，余方 11.28万

m3。

本工程水土流失防治标准执行西南紫色土区一级标准。

各分区主要防治措施为：

（1）建构筑物区-地上建筑工程区：

工程措施：表土剥离 0.15万 m3。

临时措施：密目网遮盖 0.20hm2。

（2）建构筑物区-地下建筑工程区：

临时措施：集水坑 28座，截水沟 708m，排水沟 1066m，沉沙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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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座。

（3）道路广场区：

工程措施：表土剥离 0.20万 m3，雨水管 1641m，雨水口 77个。

临时措施：密目网遮盖 0.21hm2，沉沙池 1座，洗车池 1座。

（4）景观绿化区

工程措施：表土剥离 0.19万 m3，表土回铺 0.45万 m3，土地整治

0.89hm2。

植物措施：乔灌草绿化 0.89hm2。

临时措施：临时苫盖 0.89hm2。

（5）施工场地区

工程措施：表土剥离 0.08万 m3，表土回铺 0.17万 m3。

植物措施：撒播草籽 0.35hm2。

临时措施：彩条布遮盖 100m2，沉沙池 1座，洗车池 1座。

（6）临时堆土区

植物措施：撒播草籽 0.70hm2。

临时措施：密目网苫盖 0.70hm2，临时排水沟 150m，沉沙池 1座，

土袋挡墙 200m。

2、施工阶段，水土保持工程与批复方案设计相比较，水土流失防

治措施布局及总体框架未发生改变，不存在重大变更。

一般变更情况：

（1）实际施工过程中，水保措施类型不变，根据实际施工情况水

保措施工程量略有调整。

（三）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或施工图设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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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水土保持后续设计以批复方案为基础，设计单位进行了细化

深入设计。

（四）水土保持监测情况

四川绿创环达生态环境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受建设单位的委托对本

项目的水土保持开展相应的监测工作。2024年 2月开始，监测单位组

织有关技术人员，按照监测实施计划，对项目开展水土保持回顾性监

测和现场巡查监测。水土保持监测主要结论：工程施工期间扰动地表

面积控制在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控制；水土

保持工程措施运行正常；迹地恢复，水土流失防治指标达到了目标值

的要求，实施的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及时到位并发挥了有效的水土保持

作用。通过监测单位的过程监测数据显示，该项目建设过程中三色评

价根据生产建设项目三色评价评分法为“绿色”。

根据项目监测结果显示，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建设单位对水土流

失防治责任范围内的水土流失进行了较全面、系统的整治，完成了水

土保持方案确定的各项防治任务。总体来看，本工程水土保持防护措

施落实较好，施工过程中的水土流失得到了有效控制，项目区大部分

面积内的水土流失强度已下降到轻度或微度。经过系统整治，项目区

的生态环境有明显改善，总体上发挥了较好的保水保土、改善生态环

境的作用。

（五）验收报告编制情况和主要结论

受建设单位委托，四川绿水青山工程设计有限公司于 2024年 6月

开展了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工作，验收单位深入工程现场进行了实

地调查、查勘，收集了项目设计、施工、监理、监测工作总结等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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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相关资料。

经核定，本工程实际发生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为

3.60hm2，其中永久占地面积为 2.55hm2，临时占地面积为 1.05hm2。

本工程土石方挖方总量 14.30万 m3，填方 3.12万 m3，余方 11.18

万 m3，全部运至雅安市茶马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所属的雅安市名山区建

筑固体废弃物处理与再利用项目堆料场。

各分区主要防治措施为：

（1）建构筑物区-地上建筑工程区：

工程措施：表土剥离 0.15万 m3。

临时措施：密目网遮盖 0.30hm2。

（2）建构筑物区-地下建筑工程区：

临时措施：集水坑 28座，截水沟 700m，排水沟 1080m，沉沙池

1座。

（3）道路广场区：

工程措施：表土剥离 0.20万 m3，雨水管 1680m，雨水口 80个。

临时措施：密目网遮盖 0.25hm2，沉沙池 1座，洗车池 1座。

（4）景观绿化区

工程措施：表土剥离 0.19万 m3，表土回铺 0.45万 m3，土地整治

0.89hm2。

植物措施：乔灌草绿化 0.89hm2。

临时措施：临时苫盖 0.70hm2。

（5）施工场地区

工程措施：表土剥离 0.08万 m3，表土回铺 0.17万 m3。



7

植物措施：撒播草籽 0.35hm2。

临时措施：彩条布遮盖 150m2，沉沙池 1座，洗车池 1座。

（6）临时堆土区

植物措施：撒播草籽 0.65hm2。

临时措施：密目网苫盖 0.65hm2，临时排水沟 140m，沉沙池 1座，

土袋挡墙 180m。

本工程水土保持总投资为 150.33万元，其中水土保持补偿费 4.68

万元，建设单位已于 2022年 1月 7日足额缴纳。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主要结论为：建设单位依法编报了水土保

持方案，开展了水土保持后续设计工作，依法缴纳了水土保持补偿费，

水土保持法定程序完整；基本按照水土保持方案落实了水土保持措施，

措施布局全面可行；水土流失防治任务完成，水土保持措施的设计、

实施符合水土保持有关规范要求；已实施的水土保持设施质量合格，

水土流失防治目标基本实现；水土保持设施后续管理、维护责任落实；

项目水土保持设施具备验收条件。

（六）验收结论

验收组认为：本次验收范围内，项目在建设过程中，依法落实了

水土保持方案及批复文件要求的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完成了水土流失

预防和治理任务，水土流失防治指标达到了规范目标值，依法足额缴

纳了水土保持补偿费，符合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的条件，同意该项目水

土保持设施通过验收。

（七）后续管护要求

工程运行期，要求建设单位进一步加强水土保持设施管护，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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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正常运行和发挥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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